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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

独立意见 

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

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及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

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，现就本

次会议涉及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一、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：公司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

办法》、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：股权激励计划》及公司《2016

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，并

已履行必要、合规的决策程序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

司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，回购价格由每股 6.09元调整为每股 5.76元。 

二、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：公司聘任唐金银女士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提名、聘任程序合法有效。

唐金银女士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，其教育背景、

专业知识、履职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要求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对董事会秘书

任职资格的要求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146条所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

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且期限未满的情形，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

的任何处分。唐金银女士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

（2015年修订）第3.2.3条所规定的情形；亦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因此，

我们同意公司聘任唐金银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。 

三、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，公司一直积极推进相关工作，严格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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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由于本次资产重组涉及跨境并购，对位于境外的

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、审计、评估等工作量较大，相关各项工作尚需进一步沟通

和确认，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披露的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保障本次

重组工作顺利进行，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，我们同

意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股票延期复牌，并将该议案提交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(以下无正文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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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

审议的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的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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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

  二○一八年四月十日 




